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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在北京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文标董事长召集并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

18

名，现场出席董事

14

名，其中陈建董

事、黄晞董事、史玉柱董事、王立华董事通过电话连线出席会议；委托他人出席

4

名，其中

卢志强董事、张宏伟董事书面委托董文标董事长代行表决权，刘永好董事书面委托王航董

事代行表决权，韩建旻董事书面委托秦荣生董事代行表决权。 应到监事

8

人，实到

6

人列

席会议。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同业授信的决议

会议审议了《关于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同业授信的议案》，会议同意给予民生

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

50

亿元，授信期限

1

年，用于同业拆借、同业

借款、应收租赁款转让；同业拆借、同业借款以应收租赁款作为质押，质押率不超过

90%

。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关于出具以上海征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保函受益人的融资性保函的决议

详见临

2010-023

号公告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与该议案相关的

1

名股东董事回避表决。

三、关于修订《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呆账核销管理办法》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8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关于核销义马锦江能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不良贷款的决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16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票。 刘永好董事表示弃权，弃权理由是：

同意核销，教训总结不够；王航董事表示弃权，弃权理由是：同意核销，但问责不够。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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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出具以上海征途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为保函受益人的融资性保函的议案》，同意出具以上海征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

受益人的融资性保函，保函总金额约

20

亿元。

●

回避事宜

上述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

●

关联交易影响：

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经营业务， 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

响。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 《公司法》、《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的总额占本公司最近经审计净资产值的

2.25%

。按照本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的相关制度，需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出具以上海征途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为保函受益人的融资性保函的议案》，同意出具以上海征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

受益人的融资性保函，保函总金额约

20

亿元。 操作模式：

1

、上海征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委托人）通过第三方银行（委托银行）与本公司信贷客户（委托贷款借款人）签订

委托贷款合同。

2

、本公司根据授信企业（委托贷款借款人）申请，向上海征途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保函受益人）出具保函或签订担保合同，为委托贷款借款人向委托人借入的委托贷

款提供担保，该保函额度纳入借款人在本公司授信敞口额度统一管理，保函授信经本公司

有权人审批同意；同时，本公司落实保函审批要求的反担保手续后，保函生效。 委托银行根

据委托人指令，发放委托贷款至借款人帐户。

3

、委托贷款到期，借款人自行归还委托贷款，

或在本公司授信额度内提用授信，归还委托贷款。

二、关联方介绍

本公司董事史玉柱为上海征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持有该公司

39%

的股权，因

此，上海征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关联公司。

上海征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注册资本为

150

万美元，是一家以网络

游戏为发展起点，集研发、运营、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互动娱乐企业。 公司目前主要产品有

《征途》、《巨人》等。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出具以上海征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受益人的融资性保函， 保函总金额约

20

亿元。

操作模式：

1

、上海征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委托贷款委托人）通过第三方银行（委托银行）

与本公司信贷客户（委托贷款借款人）签订委托贷款合同。

2

、本公司根据授信企业（委托贷

款借款人）申请，向上海征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保函受益人）出具保函或签订担保合同，

为委托贷款借款人向委托人借入的委托贷款提供担保， 该保函额度纳入借款人在本公司

授信敞口额度统一管理，保函授信经本公司有权人审批同意；同时，本公司落实保函审批

要求的反担保手续后，保函生效。 委托银行根据委托人指令，发放委托贷款至借款人帐户。

3

、委托贷款到期，借款人自行归还委托贷款，或在本公司授信额度内提用授信，归还委托

贷款。

定价政策说明：本次融资性保函费率主要依据市场原则确定，与本公司其他客户执行

相同的定价标准。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对上海征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是本公司正常银行经营业务， 对本公司正

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出具以上海征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保函受益人的融资性保函事项符合中国

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相关法规的要求，审批程序符合《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制度

规定，交易公允，没有发现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

600027

证券简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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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

与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电财务

"

）订立增资协议。 根据协议约定，本公

司将出资人民币

49,998.48

万元参与此次增资。 增资完成后，本公司及其子公司

--

杭州华

电半山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杭州半山

"

）共同持有华电财务约

16.46%

的股权。

●

关联人回避事宜：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五届十八次董事会批准，关联董事云公民

先生、陈飞虎先生、陈斌先生和褚玉先生已回避表决。

●

提交临时股东大会审批： 本次交易的金额没有达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所规定的百分比率标准，不需要独立股东批准；但按照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的要求，其中一项相关百分比率超过

5%

，需要由独立股东批准。 按照从严的原则，本公司

将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对上述交易进行审议，获得独立股东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本公司与华电财务订立增资协议，本公司参与华电增资。 根据

协议约定，本公司将出资人民币

49,998.48

万元参与此次增资。 增资完成后，本公司及其子

公司共同持有华电财务约

16.46%

的股权。

华电财务为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华电

"

）的非全资子公司，而中国华电

目前持有本公司约

47.21%

的权益，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有关规定，华电财务为本公司的关联人，订立增资协议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公司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增资扩股的关联交易议案》，本公司

12

名董事参加会议，参加表决的董事

8

人，上述

议案获赞成票

8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人数的

100％

。 关联董事云公民先生、陈飞虎先

生、陈斌先生和褚玉先生已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的金额没有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所规定的百分比率标准，不需要独立股东批准；但按照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上市

规则的要求，其中一项相关百分比率超过

5%

，需要由独立股东批准。 因此，按照从严的原

则，上述交易还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由本公司独立股东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华电财务：一家于

2004

年

2

月

12

日在中国北京市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初期的

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

5

亿元。

2006

年

11

月，注册资本金增至人民币

8

亿元，

2008

年

10

月

再次增资至目前的人民币

13.9

亿元。 华电财务获银监会批准从事金融服务，主要包括：接

受存款、提供借贷、发行公司债券、银行间拆借，对成员单位办理融资租赁、办理成员单位

商业汇票的承兑及贴现、办理成员单位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办理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

信贷、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顾问、信用鉴证及其他咨询代理业

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及经银监会批准的其他类型金融业务。 华电财务

2009

年度的净

利润约为人民币

1.71

亿元；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资产和净资产分别约为人民币

157.13

亿元和人民币

19.00

亿元。 目前本公司及其子公司共同持有华电财务约

25.207%

的

股权，其余股权由中国华电及其本公司以外的其他子公司共同持有。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根据增资计划，华电财务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13.9

亿元增至人民币

50

亿元。 增资

过程包括：（

1

）同比例转增股本。华电财务按照现股本的

16%

予以转增股本

22,240

万股，转

增后股本合计

161,240

万股， 现有股东均同比例转增。 本公司将获转增股本约

4,549.6

万

股，杭州半山将获转增股本约

1,056.4

万股。 （

2

）增资认购股份。 本公司及子公司的出资额

是经过订约双方公平协商， 并考虑到本公司及子公司在华电财务中的持股比例以及本次

增资总额后确定。增资价格是经过双方公平友好协商确定，并参考华电财务截止

2010

年

6

月

30

日经评估后的每股净资产值。 根据增资协议，本公司同意以人民币

1.20

元

/

股的价格

出资

49,998.48

万元认购

41,665.4

万股。 华电财务其他股东参与本次增资扩股的增资价格

和条件与本公司及子公司相同。增资完成后，本公司直接持有华电财务股份将由

28,435

万

股增加到

74,650

万股，占华电财务增资扩股后

14.93%

的股权，杭州半山未出资参加华电

财务的此次增资， 其在华电财务的股权比例由原来的约

4.75%

下降为增资后的约

1.53%

，

因此本公司及子公司将持有华电财务已扩充注册资本约

16.46%

的股权。

在增资协议签署后， 本公司将在指定的日期内将现金划入华电财务指定的银行帐户

以增加其注册资本；增资协议经本公司与华电财务签字盖章后生效。 增资完成前后，华电

财务为本公司的联营公司，其业绩由本公司按权益法入账。

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增资协议及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是按正常商业条款

订立，是公平合理的，并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四、本次关联交易预期对本公司的影响

华电财务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随时在银行间市场筹集日常运营所需要的资金，

并且资金成本要比企业贷款成本低，在各商业银行不断压缩贷款规模的情况下，能够更好

地利用其融资平台，获得有力的资金支持。

华电财务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增资可以维护本公司在华电财务的既有利益，取得较

好的投资收益，又能获得贷款等金融方面的服务。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的独立董事一致认为：

1

、本公司董事会关于该等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本公司章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规定；

2

、本次交易及协议条款是公平合理的，是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达成的，是符合本公司商

业利益的。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本公司五届十八次董事会决议；

2

、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该项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3

、《增资扩股协议书》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３６９

证券简称

：

陕鼓动力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２０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在

西安市高新区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产业园以电话会议和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

议由董事长印建安主持，应参加董事

９

人，实参加董事

９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过审议，本次董事会全票通过了《关于公司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民

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设备回购承诺协议的议案》和《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整改情况的议案》，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１

、同意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设

备回购承诺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０％

；弃

权

０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０％

。

２

、同意公司关于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整改情况的议案。 （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０％

；弃

权

０

票，占公司全体董事的

０％

。

特此公告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３６９

证券简称

：

陕鼓动力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２１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产品销售金融合作设备

回购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产品销售金融合作业务概述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解决在公司产品销售过程中信誉良

好且需融资支持客户的付款问题， 我公司为客户提供包括金融服务在内的系统解决问题

方案，为用户提供了解决融资难问题的有效途径。

１

、银行部分融资模式

购货方购买我公司产品，向公司首付产品总价一定比例（一般为

４０％

以上）的货款，并

以该产品为抵押向银行申请不超过所购产品总价一定比例的贷款， 银行向购货方发放的

贷款实行专款专用，封闭运行，专项用于向我公司支付产品货款。 当购货方当期未清偿贷

款本金或利息，银行有权单方面终止借款合同并要求购货方提前偿还全部贷款本息。 如购

货方无力支付对银行所欠的全部贷款本息，则银行有权将该产品作为抵押产品，全部收回

予以处置用于抵偿购货方所欠贷款本息，此时银行按照与购货方签订的《抵押合同》及与

公司签订的《金融合作补充协议》要求购货方将抵押物（即设备）折价转让给公司，购货方

无条件同意我公司将抵押物折价转让价款交付银行用以抵偿购货方拖欠的借款本息。 我

公司同意无条件按照《金融合作补充协议》的约定折价受让抵押物，其中抵押物折价转让

价格的确定方法如下：

折价价款

＝

（产品原值

－

折旧）

×６０％

（第一年）

折价价款

＝

（产品原值

－

折旧）

×４０％

（第二年）

折价价款

＝

（产品原值

－

折旧）

×３０％

（第三年）

为消除上述业务可能产生的风险，公司制定了产品销售金融合作项目管理办法，建立

了产品销售金融合作服务决策机构、风险监控机构、项目领导小组、项目工作小组分别履

行项目决策、风险监控、领导与实施职能。 制定并实施一整套业务流程，主要包括项目前期

调查、项目决策、项目执行、项目后续管理等环节。 对客户资信和执行协议能力确认后方签

订产品销售金融合作协议。

２

、融资租赁模式

融资租赁模式为大型机械制造行业较为常见的销售方式之一， 根据近期客户提出的

需求， 我公司拟采用该等销售方式以满足客户需求。 用户向租赁公司提出设备租赁的要

求，租赁公司负责融资并向我公司采购相应的设备，然后交付用户使用，用户按期向租赁

公司交付租金，租赁期满用户取得设备所有权。 在租赁期内，如果用户出现连续几期或累

计达到一定期数未付租金，我公司对租赁公司履行回购义务，向租赁公司偿付用户未付租

金部分并取得租赁抵押物所有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信誉良好且具备银行贷款条件的法人客户。

三、担保安排的主要内容

１

、银行部分融资模式

本次银行部分融资模式对应的设备销售合同金额为

９

，

８６８

万元， 对中信银行承担的

设备回购担保金额为

４

，

９０１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用户名称 销售合同额 融资比例 融资金额

１

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公司

１

，

９６０ ５０％ ９８０

２

安阳市新普钢铁有限公司

３６０ ９０％ ３２４

３

山东传洋集团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８ ５０％ ２

，

００４

４

盐城市联鑫钢铁有限公司

３

，

５４０ ４５％ １

，

５９３

合计

９

，

８６８ ４

，

９０１

上述项目合作期限均为

２

年， 用户以所购公司设备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

行或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做抵押担保， 公司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和

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承诺：如用户出现逾期贷款，公司将回购用户做抵押担保的设

备。

２

、融资租赁模式：

本次融资租赁模式对应的设备销售合同金额为

４

，

５４０

万元， 对民生租赁公司承担的

设备回购担保金额为

４

，

５４０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用户名称 销售合同额 融资比例 融资金额

１

山西海鑫国际钢铁有限公司

４

，

５４０ １００％ ４

，

５４０

本公司与上述交易各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董事会意见

在前期采用金融机构贷款模式的融资项目中，均没有出现逾期还本付息现象，风险度

较小，公司的融资销售模式得到了市场的高度认可。

该项业务的实施可以促进销售收入的增长，确保公司的长期持续发展。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

３８

，

９３４．５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１４．９９％

，担保贷款余额为

３３

，

３５６．６３

万元。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没

有提供担保。 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９６３

股票简称

：

岳阳纸业 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３４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１

、本次配股简称：“岳纸配股”；配股代码：“

７００９６３

”；配股价格：

７．７０

元

／

股。

２

、本次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的上海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正常交易时间，请股东注意申购时间。

３

、本次配股网上申购期间本公司股票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登记公司网上清算，本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告配股结果，本公司股票复牌交易。

４

、本次配股上市时间在配股发行成功后根据上交所的安排确定，将另行公告。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发行人”或“岳阳纸业”）配股事

宜经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并经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将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配股决议有

效期及对董事会关于配股事宜的授权延长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 本次配股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０５

次会议审核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２５２

号文核准。

一、本次配股的基本情况

１

、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３

、配股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股权登记日，

Ｔ

日）收市后岳阳纸

业总股本

６５２

，

２００

，

１１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配售

３

股，可配售股份总额为

１９５

，

６６０

，

０３３

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股东可配售

１６４

，

０５７

，

１３６

股，有限售条件股可配售

３１

，

６０２

，

８９７

股。

４

、岳阳纸业控股股东认购本次配股的承诺：岳阳纸业控股股东湖南泰格林纸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已承诺以现金足额认配其应认配的股份。

５

、配股价格：本次配股价格为

７．７０

元

／

股。

６

、发行对象

（

１

）网下发售对象

原有限售条件股股东：指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Ｔ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份的股东。

（

２

）网上发售对象

原无限售条件股股东：指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发行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

的股东。

７

、发行方式：无限售条件的股份采取网上定价发行，有限售条件的股份采取网下定价

发行。 网上发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下发行由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

组织实施。

８

、承销方式：代销

９

、本次配股主要日期

以下时间均为正常交易日，本次配股主要日期和停牌安排如下：

交易日 日期 配股安排 停牌安排

Ｔ－２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刊登配股说明书摘要、发行公告及网

上路演公告

正常交易

Ｔ－１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网上路演 正常交易

Ｔ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股权登记日 正常交易

Ｔ＋１

—

Ｔ＋５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配股缴款起止日期

配股提示性公告（

５

次，网下配股截止

于

Ｔ＋５

日

１５

：

００

）

全天停牌

T+6 2010

年

12

月

27

日

获取保荐人清算数据， 网下验资，确

定老股东认配比例；发行成功，登记

公司网上清算

Ｔ＋７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发行结果公告日，发行成功的除权基

准日或发行失败的恢复交易日及发

行失败的退款日

正常交易

注：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本次发行

日程。

二、本次配股的认购方法

１

、配股缴款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Ｔ＋５

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常

交易时间，逾期未缴款者视为自动放弃配股认购权。

２

、缴款地点

无限售条件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凭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在股票账户

指定交易的营业部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也可于缴款期内通

过网上委托、电话委托等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投资者

所持股份如托管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营业部，分别到相应的营业部认购。

有限售条件股股东于缴款期内将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法人代表授权委

托书、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岳阳纸业配股网下认购表、支付认购资金的划款凭证，在保荐

人（主承销商）处办理配股缴款手续。

３

、缴款方法

无限售条件股股东认购本次配股时，填写：“岳纸配股”认购单（请投资者根据所在营

业部的要求填写），代码“

７００９６３

”，配股价格为

７．７０

元

／

股。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

记日持股数乘以配售比例（

０．３

），可认购数量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照精确算法原则取整。 （请

投资者仔细察看证券账户内的“岳纸配股”可配证券余额）。 在配股缴款期内，股东可多次

申报，但申报的配股总数不得超过该股东可配数量限额。

有限售条件股股东认购配股，填写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网下认购表，配股价格

为

７．７０

元

／

股。 配股数量的限额为截至股权登记日持股数乘以配售比例（

０．３

），并四舍五入

取整数。 有限售条件股股东配股认购资金请划至主承销商指定的下述收款银行账户（划

款时请务必注明认购对象的名称和“岳阳纸业配股认购资金”字样）：

户 名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深港支行

账 号

４００００２９１１９２０００２１８１７

开户行行号

２７７０８２９１

同城交换号

５８４００２２１２２

异地交换号（大额支付系统行号）

１０２５８４００２９１０

参与网下认购的配股对象必须在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划出认购资

金，同时向主承销商传真网下认购表、划款凭证复印件（请务必注明认购对象的名称和“岳

阳纸业配股认购资金”字样），同时必须确保认购资金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Ｔ＋５

）

１５

：

００

之

前到达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未按上述规定及时缴纳认购资金的认购为无效申购。敬

请网下配股对象注意资金划转过程的在途时间。

网下配股对象汇出认购款的资金账户与其在认购表中填列的退款银行信息必须一

致。

三、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湖南省岳阳市城陵矶洪家洲

法定代表人： 吴佳林

联系人： 施湘燕、顾吉顺

电话：

０７３０－８５９０６８３

传真：

０７３０－８５６２２０３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深圳市红岭中路

１０１０

号国际信托大厦

１７

楼

法定代表人： 何如

保荐代表人： 曾军灵、廖家东

联系人： 崔威、毕宗奎、马玉虎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４２７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１７６６

特此公告。

发行人

：

岳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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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招商证券 编号

：

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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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2010

年

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

2010

年第十次临时会议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宫少林董事长召集并主持。 会议应到董事

15

人，实到董事

15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新设营业部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北京市顺义区、湖南省株洲市天元区、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山东省

潍坊市潍城区、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或伍家岗区、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江苏省徐州市

鼓楼区、重庆市九龙坡区、四川省绵阳市游仙区、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等十城市设立证券

营业部；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决定具体方案，向中国证监会递交新设证券营业部的申请，

并办理相关手续。

二、审议通过《关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向招商

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续借

3

亿港元的议案》

同意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向招商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借款

3

亿港元，借款期限

1

年，利率为

HIBOR+2%

。

因招商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宫少林、付刚峰、洪小源、朱立伟、彭磊、丁

安华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此项关联交易已经公司所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已经依法召开

的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履行了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其审议和表

决程序合法、合规。 此项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或中小股东利

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具体内容见本公司于同日发布的《关于子公司向招商局集团（香港）

有限公司续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临

2010-027

号）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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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子公司

向招商局集团

（

香港

）

有限公司

续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内容：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招商证券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招证国际

"

）向招

商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招商香港

"

）借款叁亿港元，期限一年。

●

回避表决情况：关联董事宫少林、付刚峰、洪小源、朱立伟、彭磊、丁安华在董事会表

决有关议题时回避表决。

●

本次关联交易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没有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可以增强招证国际

抵抗财务风险的能力，增加利息收入和佣金收入，提高盈利能力。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原借款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招证国际原向招商香港借款叁亿港元，期限一年，

该笔借款将于

2011

年

1

月

8

日到期。

（二）续借情况：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现将该借款延期一年。 即：招证国际向招商香

港续借款叁亿港元，借款期限一年。

（三）鉴于招商香港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此，本

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

（四）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0

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见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

2010

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关联董事宫少林、付刚峰、洪小源、朱

立伟、彭磊、丁安华回避表决，公司五位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

交易定价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或中小股东利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和

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本关联交易涉及

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关联交易无需经其他部门批准。

相关借款的落实仍待双方签署有关协议。

二、关联方介绍

招商香港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于香港，地址

为

39-40F CHINA MERCHANTS TOWER SHUN TAK CTR 168-200 CONNAUGHT RD

HK

。 公司注册资本港币

46.89

亿元，

2009

年净利润（香港会计准则）

136.73

亿元，

2009

年末

净资产（香港会计准则）港币

793.3

亿元。

至本次关联交易止， 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就同一交易标的的关联交易未达到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

。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港币叁亿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招证国际向招商香港续借款港币叁亿元，期限一年，借款年利率

为

HIBOR+2%

。

定价政策：本借款年利率为

HIBOR+2%

。

HIBOR(Hong Kong Inter Bank Offer Rate)

是

香港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该项借款将用于招证国际的孖展业务（融资业务），可以增加利息收入和佣金收入，提

高盈利能力，并可以增强招证国际抵抗财务风险的能力。

六、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此项关联交易已经公司所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已经依法召开

的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履行了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其审议和表

决程序合法、合规。 此项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或中小股东利

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第三届董事会

2010

年第十次临时会决议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６０１

证券简称

：

中国太保 编号

：

临

２０１０－０３４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

，

５２７

，

０８３

，

７３０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星期一）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有限售条件股份来源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４５６

号文批准，本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０

亿股，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后，公司总股本为

７７

亿股；首次公开发行

Ｈ

股后，公司总股本为

８６

亿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

Ａ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为

３

，

５２７

，

０８３

，

７３０

股， 来源为在本公

司刊登

Ａ

股招股说明书之前已发行的股份，分别由华宝投资有限公司、申能（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烟

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宝钢集团新

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持有。

根据本公司

Ａ

股招股说明书的披露，该等

Ａ

股股份的锁定期为自本公司

Ａ

股上市之

日起三年，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星期一）起开始上市流通。

二、限售股份锁定情况

根据本公司

Ａ

股发行时适用的法律法规和本公司

Ａ

股招股说明书的披露， 前述股东

所持

Ａ

股股份自本公司

Ａ

股上市之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根据

２００１

年国务院《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经中华人

民共和国财政部财金函［

２００９

］

１３８

号文批准，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本公司境外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及行使超额配售权时前述股东减持相应数量的股份充实社保基金；依据《境内证券市场转

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财企［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的规定，社保基金于

２００９

年底转持本公司部分国有股股份。 减持和转持股份情况如下表：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持股数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发

行

Ｈ

股减持股

数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底转持社保股

份数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行使

超额配售权减

持股数

目前持股数

１

华宝投资有限

公司

１

，

３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３

，

１９１

，

３６９ ２８

，

５５８

，

０３２ ３

，

９７２

，

７５３ １

，

２８４

，

２７７

，

８４６

２

申能（集团）有

限公司

１

，

２７８

，

２３５

，

７０５ ２２

，

１２２

，

４１５ ２７

，

２４１

，

７１４ ３

，

７８９

，

６３８ １

，

２２５

，

０８１

，

９３８

３

上海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４４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６５８

，

３４４ ９

，

４３０

，

５４４ １

，

３１１

，

８９８ ４２４

，

０９９

，

２１４

４

上海烟草（集

团）公司注

４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

，

６１５

，

０７６ ９

，

３７７

，

２６４ １

，

３０４

，

４８６ ４２１

，

７０３

，

１７４

５

宝钢集团有限

公司

７１

，

８０４

，

２９５ １

，

２４２

，

７１６ １

，

５３０

，

２９１ ２１２

，

８８１ ６８

，

８１８

，

４０７

６

上海烟草包装

印刷有限公司

４８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８３２

，

４６６ ０ １４２

，

６０４ ４７

，

１２４

，

９３０

７

上海国鑫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３４

，

４５７

，

０００ ５９６

，

３４７ ７３４

，

３４６ １０２

，

１５６ ３３

，

０２４

，

１５１

８

华宝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１８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３２７

，

９６８ ４０３

，

８６２ ５６

，

１８１ １８

，

１６１

，

９８９

９

宝钢集团新疆

八一钢铁有限

公司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８６

，

５３５ １０６

，

５６０ １４

，

８２４ ４

，

７９２

，

０８１

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上海烟草（集团）有限公司依照中国烟草总公司批复（中烟办［

２０１０

］

５１

号）将所持有的

４２１

，

７０３

，

１７４

股转让给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上海烟草（集团）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除上述股份依法转持外，其余股份在限售期内未发生转让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

Ａ

股流通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

，

５２７

，

０８３

，

７３０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

Ａ

股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星期一）；

３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

Ａ

股流通股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单位：股

序号 有限售条件股份持有人

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本次上市流通股

份数量

剩余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１

华宝投资有限公司

１

，

２８４

，

２７７

，

８４６ １

，

２８４

，

２７７

，

８４６ ０

２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２２５

，

０８１

，

９３８ １

，

２２５

，

０８１

，

９３８ ０

３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４２４

，

０９９

，

２１４ ４２４

，

０９９

，

２１４ ０

４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４２１

，

７０３

，

１７４ ４２１

，

７０３

，

１７４ ０

５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６８

，

８１８

，

４０７ ６８

，

８１８

，

４０７ ０

６

上海烟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４７

，

１２４

，

９３０ ４７

，

１２４

，

９３０ ０

７

上海国鑫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３３

，

０２４

，

１５１ ３３

，

０２４

，

１５１ ０

８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

，

１６１

，

９８９ １８

，

１６１

，

９８９ ０

９

宝钢集团新疆八一钢铁有限公司

４

，

７９２

，

０８１ ４

，

７９２

，

０８１ ０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后，本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如下：

单位：股

股票类型 股份性质 本次解禁前 变动数（

＋

，

－

） 本次解禁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１．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３

，

１０５

，

３８０

，

５５６ －３

，

１０５

，

３８０

，

５５６ ０

２．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

股份

５００

，

１１５

，

９０１ －４２１

，

７０３

，

１７４ ７８

，

４１２

，

７２７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３

，

６０５

，

４９６

，

４５７ －３

，

５２７

，

０８３

，

７３０ ７８

，

４１２

，

７２７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份

Ａ

股

２

，

６８１

，

２０３

，

５４３ ＋３

，

５２７

，

０８３

，

７３０ ６

，

２０８

，

２８７

，

２７３

Ｈ

股

２

，

３１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

，

３１３

，

３０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合计

４

，

９９４

，

５０３

，

５４３ ＋３

，

５２７

，

０８３

，

７３０ ８

，

５２１

，

５８７

，

２７３

股份总额

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８

，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太平洋保险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D12

2010年 12月 22日 星期三

信息披露

Information Disclosure


